
关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新增微众银行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微众银行”）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自2025年12月15日起新增委托微众银行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具体的业务流程、
业务开通情况、办理时间、办理方式及费率优惠情况以微众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023224
023225
025015
025016
024281
024282
019665
023193
024454
021503
025069
019102
019103
021313
023854
021431
021432
019380
019381
022018
022019
018736
018737
025372
009598
023269
006106
018861
023853
023855
023188
023264
023263
019767
019768
024249
024250
001194
001407
023632
023633
013904
021500
021512
005914
023265
023957
023958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18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18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安恒增益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
景顺长城安恒增益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C
景顺长城安悦18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安悦18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保守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
景顺长城产业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成长同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成长之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高端装备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恒生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QDII）A
景顺长城恒生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QDII）C
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沪港深领先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精锐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精锐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景盛双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景盛双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景颐合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景颐合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景颐裕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景颐裕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景颐裕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F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量化成长演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量化港股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量化港股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量化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A
景顺长城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支柱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中证A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中证A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二、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1819 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7栋A座
法定代表人：顾敏
联系人：白冰
电话：15112686889
客户服务电话：95384
网址：http://www.webank.com/
三、相关业务说明1、申购赎回等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基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

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2、“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如上述销售机构开通上述基金的定投定额投资业务，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述销
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上述销售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
以及基金申购业务，具体的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3、如上述销售机构开通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
可赎回状态，转入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并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关于基金开通转换业务的限制因素、同一基金不
同份额是否开通互转业务、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或基金招募说明书。4、如上述销售机构为投资者开放本公司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一次性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折扣优惠，投资者可通
过上述销售机构享受申购费率折扣优惠，具体的费率优惠规则，以上述销售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5、若今后上述销售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投资起点金额、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等标准进行调整，以上述销售机
构最新规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2、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84
网址：http://www.webank.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

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
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
方式。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